新建字〔2025〕16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B

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245号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苏东生、李跃洲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建设凤泉区产城融合道路东延工程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目前，凤泉区产城融合道路东延工程暂时未列入《2025年新乡市城建领域项目台账》，下一步，我局将凤泉区产城融合道路东延工程纳入“十五五”城市规划建设储备项目库，并积极对接凤泉区政府，适时启动建设计划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    （此页无正文）

（印  章）    

  2025年7月1日 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住建局  3696558

联 系 人：冯晓蕾

邮政编码：453000

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1份），代表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人大、政府（各1份）。


